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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福人寿迈向 40 周年 

推出「匠心•传承」储蓄寿险计划 2  

市场首创「财富跃进选项」 开创保险新价值 

 

 

 

新创建集团执行董事兼联席行政总裁﹑周大福人寿非执行董事郑志明 (右三)，新创建集团执行董事兼联席行政总裁、周大福人寿 

非执行董事何智恒 (左二)、周大福人寿行政总裁叶文杰  (中)，联同一众管理层为周大福人寿「开创保险新价值」暨迈向 40 周年 

庆祝晚宴主持启动仪式。 

 

香港 – 周大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周大福人寿」）日前假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开创保险新价值」暨

迈向 40 周年庆祝晚宴。为进一步发扬周大福人寿多年来为客户提供个人化匠心规划、终身保障及优质体

验的价值，公司即日宣布推出「匠心•传承」储蓄寿险计划 2，以更快更高的预期回报、更强的自主性及更

大的传承优势，助力客户掌握丰盛人生。 

 

周大福人寿「开创保险新价值」暨迈向 40 周年庆祝晚宴由新创建集团执行董事兼联席行政总裁﹑周大福

人寿非执行董事郑志明，新创建集团执行董事兼联席行政总裁、周大福人寿非执行董事何智恒，周大福人

寿行政总裁叶文杰，联同周大福人寿一众管理层为庆祝晚会揭开序幕。唱作歌星林奕匡及黄妍献唱，著名

艺人陈慧琳担任压轴表演嘉宾。 

 



 

为加强品牌宣传，周大福人寿除了在高踞港岛的中粮大厦顶层 LED 屏幕及铜锣湾游艇会大型户外广告展示

「周大福人寿」全新名字外，更额外于 5 大商厦增设广告灯牌以庆贺周大福人寿迈向 40 周年，包括远东

金融中心、夏悫大厦、信和财务大厦、华懋世纪广场及 V  Point。 

 

周大福人寿行政总裁叶文杰表示：「周大福人寿在 2024年开启新里程，并昂首迈向 40周年。多年来我们

与香港共同跨越挑战，把握机遇，成就飞跃式发展。展望未来，我们将进一步紧扣周大福集团多元业务体

系的雄厚资源、财务实力及环球投资布局，不断扩大服务网络，优化产品及服务。我们立足香港，放眼中

国及其他亚洲市场，为客户持续开创保险新价值。」 

 

「匠心•传承」储蓄寿险计划  2 助力灵活理财 

 

为庆贺迈向 40 周年及满足客户人生不同阶段的财务需要，周大福人寿延续「匠心•传承」储蓄寿险计划

（「匠心 1」）的成功，享誉推出「匠心•传承」储蓄寿险计划 2（「匠心 2」）。 新产品通过市场首创 1

的「财富跃进选项」2，允许客户调整保单结构，以追求更高的回报，市场特有 1 的「财富增值调配选项」

3，赋予客户更大的自主权，配合人生不同阶段风险承受程度实现财富的增值和传承。此外，「匠心 2」具

有双传承的特色，不仅令客户可无限次转换受保人 4，更可设 2 名受益人，以作遗产规划，延续保单，发

挥更大的财富传承作用。 

 

周大福人寿首席产品总监关佩妍表示：「周大福人寿推出『匠心 2』，以配合客户在不同人生阶段之理财

需要，延续『匠心 1』的贴心特点，以美元保单为例，『匠心 2』提供更短的回本期、更高的预期回报及

更大的自主性，全面加强提取优势，让客户及时把握市场机遇，实现财富增值和传承。」 

 

「匠心 2」的三大主要优势 

 

1. 回本期短、预期回报高及提取灵活 

• 以５年保费缴付期 5，客户除可于第 7 个及第 13个保单周年日达预期回本及保证回本，总保单

价值更可于第 17 个保单周年日完结时，达已缴付保费总额超过 200%。此外，「匠心 2」的预

期回报相较于「匠心 1」更具优势。 

• 延续「匠心 1」的优势，「匠心 2」提供的提取方案更灵活，满足客户人生阶段的需要 

 

2. 更强的自主性 

• 市场首创 1「财富跃进选项」2：客户可于第 10个及其后的保单周年日，申请行使一次市场首创

1 之「财富跃进选项」2，将保单内之金额组成部分#根据此选项下的长期目标资产配置重新厘定，

以提升保单的预期回报。 



 

• 「财富增值调配选项」3：此计划特设「增进」、「均衡」及「保守」3 个市场特有 1 的调配选

项，客户可于第 10 个保单周年日开始申请行使此选项，灵活挑选「稳健资产户口」6的价值比

例，贴合不同人生阶段之需要 。相较于「匠心 1」，客户可申请行使此选项的时间提前了 5 年。 

• 自由转换保单货币：客户可于第 3 个或其后任何一个保单周年日行使「货币转换选项」，将基

本计划的保单货币转换至一个不同的货币（美元、港元、人民币、英镑、欧元、新加坡元、澳

元或加元），配合其环球理财需要。 

• 「保单分拆选项」
7
：第 5 个保单年度完结或保费缴付年期完结后起（以较迟者），客户可将现

有保单的基本计划的部分投保单位分配至一份独立的「分拆保单」，即一变二，再二变四，如

此类推，灵活规划资产。 

• 保费假期 8 长达四年：客户可早至第 2 个保单周年日起申请长达四年的保费假期，暂缓缴交保

费，以弹性处理突发事项或应付短期需要，而毋须担心保单实时失效及失去原有的保障。 

 

3. 更大的传承优势 

• 保单双传承方案：客户可于第 6 个保单周月日起无限次转换受保人 4，而保障期亦会调整至新

受保人（「转换新受保人」）128 岁，让保单可以享有充足的财富增值期。此外，「保单延续选

项」9 令保单持有人可订明最多两位指定受益人及支付予每位受益人的身故收益比例，于受保

人身故时，受益人将成为延续新受保人，配合客户财富传承所需。 

• 自定义身故赔偿支付选项 : 保单持有人可选择于指定年期或于受益人指定的年岁开始支付身故

赔偿予受益人，让受益人获得最合适的安排，给挚爱安心规划未来，让爱一直延续下去。 

• 保费豁免保障
10
：倘若遇特定不幸事故，计划提供「保费豁免保障」及「付款人保费豁免保

障」，以确保累积的财富不受影响并确保孩子的将来更有保障。 

 

为支持客户更轻松实现理财计划，客户只需投保指定保费金额，即可获享高达 26%首年保费回赠 11，若以

一笔过形式清缴全期应缴保费，预缴保费更可获全期特高保证高达 5%年利率优惠 12，让客户以更低廉的

成本开展理财及保障方案。 

 

#组成部分指基本计划的保证现金价值、累积复归红利及终期分红之面值及现金价值（如有）和稳健资产

户口之累积价值（如有）。 

 

注：  

1. 「市场特有」及「市场首创」之计划特点为比较香港主要人寿保险公司同类主要储蓄寿险产品后所得出之结果，截至 2024年

9 月 26 日。 

2. 于第 10 个保单周年日及其后的保单周年日前或之后的 30 日内，在符合本公司当时的通行规则下，客户可行使财富跃进选项
并根据新的长期目标资产配置重新厘定基本计划之保证现金价值、累积复归红利之面值及现金价值(如有)、终期分红之面值及



 

现金价值(如有)和稳健资产户口之累积价值(如有) 至其他预设的程度（由本公司厘定并于批注及新保单数据说明中阐述），而
毋须提供任何可保证明，惟须符合下述条件：(i) 所有到期及应缴保费必须已经全数付清及任何欠款必须已经全数清还；(ii) 于
要求行使此选项时，在本保单的基本计划下没有生效中之保费假期、任何处理中之行使保单分拆选项、货币转换选项、财富
增值调配选项或转换受保人选项之申请及任何处理中的索偿；(iii) 申请一经递交后则不能作出更改或取消；及(iv) 此选项于本
保单下只能行使一次。于财富跃进选项生效后，(i) 本保单的基本计划的保证现金价值、复归红利之面值及现金价值(如有)、
终期分红之面值及现金价值(如有)和稳健资产户口之累积价值(如有)将按本公司唯一的酌情权作出调整，惟保单之投保单位维
持不变。而将来的保证现金价值、复归红利之面值及现金价值(如有)和终期分红之面值及现金价值(如有)亦会相应被厘定；(ii) 
「财富增值调配选项」将重新设定为「增进」(即稳健资产户口之分配比例及价值为零)；(iii) 在符合本公司当时的通行规则下，
在本保单下所有附加保单（如有）及附加契约（如有）将于更改后继续生效；(iv)本保单的基本计划的受益人、保单持有人、
后补保单持有人(如已指定)、首名受保人、受保人、保单货币、保单日期、保单生效日期及保单年度将会维持不变；及(v)除
另行指明外，过往于本保单的基本计划下作出的指示，包括但不限于身故赔偿支付选项及保单延续选项亦维持不变。如财富
跃进选项及财富增值调配选项于同一个保单周年日被选择，财富跃进选项将被行使，而已选择的财富增值调配选项则被实时
自动撤销，保单持有人可于下一个保单周年日重新选择财富增值调配选项。由于新的长期目标资产配置之股权类型资产较高，
行使财富跃进选项后的保证现金价值或有机会下调，风险或相对有机会增加。如有疑问，客户可向理财顾问了解更多或寻求
独立专业意见。请参阅保单条款以了解更多关于财富跃进选项之详情。 

3. 财富增值调配选项及其分配比例 

调配选项 「稳健资产户口」分配比例 复归红利之现金价值(如有)及终期分红之现金价值(如有)分配比例 

「增进」 0% 100% 

「均衡」 40% 60% 

「保守」 80%  20% 

 
「 稳健资产户口分配比例」 =「 稳健资产户口」价值 ÷ (复归红利之现金价值(如有)及终期分红之现金价值(如有) + 稳健资产
户口价值之总额) x 100% 
 
于第 10 个保单周年日及其后的保单周年日前或之后的 30 日内，在符合本公司当时的通行规则下，客户可行使财富增值调配
选项以达至所选择之调配选项的相应稳健资产户口分配比例，惟须符合下述条件：(i)申请之调配选项必须不同于保单之基本
计划的默认调配选项(适用于首次行使此选项)或就我们记录所示之最新调配选项(适用于非首次行使此选项的情况)；(ii)除首次
行使此选项外，其后每次申请的转移日期与先前一次行使财富增值调配选项的转移日期必须相隔不少于 1 年；(iii)欠款必须已
经全数清还。财富增值调配选项一旦行使，我们将根据为行使此选项而改变的复归红利及终期分红之现金价值，以我们决定
的比率相应地调整任何将来的复归红利及终期分红之现金价值及面值。我们将于批准申请后，厘定紧接该次财富增值调配选
项行使后之稳健资产户口价值(「目标价值」)。目标价值相等于所选之调配选项的稳健资产户口分配比例乘以以下之总和：(i)
紧接该次行使前之稳健资产户口累积价值(如有)(「现有价值」)；及(ii)紧接该次行使前之复归红利之现金价值及终期分红之现
金价值。我们会于转移日期将稳健资产户口之余额由现有价值调整至目标价值，其中：在现有价值低于目标价值的情况下，
不足的差额将以转移最新之复归红利之现金价值(如有)及终期分红之现金价值(如有)至稳健资产户口用作填补；或在现有价值
高于目标价值的情况下，稳健资产户口中剩余的差额将转为复归红利之现金价值及终期分红之现金价值。如财富跃进选项及
财富增值调配选项于同一个保单周年日被选择，财富跃进选项将被行使，而已选择的财富增值调配选项则被实时自动撤销。
保单持有人可于下一个保单周年日重新选择财富增值调配选项。请参阅保单条款以了解更多关于财富增值调配选项之详情。 

4. 转换受保人须符合指定条件和当时的行政规定。投保单位、保证现金价值、累积复归红利之面值(如有)、终期分红之面值(如
有)、任何稳健资产户口之累积价值、保单日期及保单年度将在转换受保人生效日期当日保持不变，而期满日将更改为转换新
受保人 128岁生日当天或紧接其后的保单周年日(以适用者为准)。转换新受保人的年岁于申请转换受保人时须为 64岁(上一次
生日年龄)或以下；转换受保人必须获得保单持有人、准新受保人以及承让人(如有)同意，而新旧受保人必须于转换受保人时
仍然在生及保单仍然有效时作出申请，并需提供令我们满意之准新受保人的可保证明。我们在转换受保人生效日期当日起将
停止为于我们记录中的首名受保人或之前的受保人(如适用及视乎个别情况而定)提供任何保障。所有附加保障将在转换受保人
生效日期当日终止。请参阅保单条款以了解更多关于转换受保人选项之详情。 

5. 以５年保费缴付期，年缴保费 10 万美元，已缴付保费总额 50 万美元的美元保单为例，并没有行使任何保单选项。 
6. 根据财富增值调配选项条款所定的户口，其长期目标资产配置为 100%放于固定收入类别证券。稳健资产户口之价值将会按

我们不时公布的利率积存生息。稳健资产户口之利率并非保证，并可能会在任何年度为 0%。 
7. 在计划有效期内及受保人仍然生存期间，由第5个保单年度终结起 （适用于「匠心 • 传承」储蓄寿险计划2（尊尚版）） /在计

划有效期内及受保人仍然生存期间，由第5个保单年度终结后或保费缴付年期终结后起(以较迟者为准) （适用于「匠心 • 传承」
储蓄寿险计划2（优越版）），在符合本公司当时的通行规则下，客户可行使保单分拆选项以建立一份独立的保单(「分拆保
单」)，从本保单的基本计划中分配某部分的投保单位至分拆保单而毋须提供可保证明，惟须符合下述条件：(i)于行使保单分
拆选项(「分拆」)后，在本保单的基本计划及分拆保单下各自的投保单位不可少于客户提出要求当时我们所批准的最低投保单
位金额；(ii)分拆保单之受保人与本保单的基本计划的受保人必须相同；(iii)于要求行使此选项时，在本保单的基本计划下没有
任何处理中之索偿；(iv)保单分拆选项申请一经递交后则不能作出更改或取消；(v)在我们批准客户的要求前，任何欠款必须已
经全数清还；及(vi)每个保单年度只可行使保单分拆选项一次。于批准分拆后，(i)除另有说明，分拆保单之条款将会与本保单
的基本计划相同；(ii)本保单的基本计划的投保单位、保证现金价值、复归红利及终期分红之面值及现金价值(如有)、稳健资
产户口之累积价值(如有)将会按本保单的基本计划及分拆保单的投保单位比例减少及分配至分拆保单。我们将按照客户所分配
的投保单位而厘定本保单的基本计划及分拆保单之现时及将来之保证现金价值、复归红利及终期分红之面值及现金价值(如有)



 

和将来保费；(iii)本保单的基本计划及分拆保单的已缴付保费总额将根据客户所分配的投保单位调整，并用以计算身故赔偿；
(iv)在符合本公司的规则下，在本保单下所有附加保障(如有)将于分拆后继续生效；(v)本保单的基本计划的受益人、保单持有
人、后补保单持有人(如已指定)、首名受保人、受保人、保单货币、保单日期、保单生效日期及保单年度将会维持不变，而分
拆保单亦与本保单的基本计划的受益人、保单持有人、后补保单持有人(如已指定)、首名受保人、受保人、保单货币、保单日
期、保单生效日期及保单年度相同；及(vi)除另行指明外，过往于本保单的基本计划作出的指示，包括但不限于财富增值调配
选项、财富跃进选项、身故赔偿支付选项及保单延续选项亦适用于分拆保单。分拆保单只会在其保单条款及保单资料说明发
出后生效。请参阅保单条款以了解更多关于保单分拆选项之详情。 

8. 保费假期并不适用于 2 年保费缴付年期之保单，每次申请之保费假期必须为 1 年的倍数，直至达到可享的保费假期上限，保
费假期只适用于基本计划，并将会于下一个保单周年日起生效，但附加于此保单之附加保障将会同时被终止。我们将根据获
批准保费假期申请之年期以延迟保费期满日及保费到期日。附加于此保单之附加保障可以于保费假期后重新申请，惟保费及
批核将根据当时之投保申请为准。于保费假期期间，客户毋须缴交基本计划保费，而投保单位、保证现金价值、累积的复归
红利之面值(如有)、稳健资产户口之累积价值(如有)及基本计划保障于保费假期期间将维持不变，惟于保费假期期间客户从未
作出部分退保。复归红利及终期分红之现金价值(如有)并非保证。于保费假期期间，我们不会公布任何非保证复归红利之面值。
请参阅保单条款以了解更多关于保费假期之详情。 

9. 保单持有人可就保单延续选项于受保人身故前设定一或两位指定受益人，并就保单延续选项订明支付予每位受益人的身故收
益比例，于受保人身故时，若保单持有人(仍在生)与受保人非同一人，受益人将成为延续新受保人；若保单持有人同时身故或
保单持有人与受保人为同一人，受益人将成为新保单持有人及延续新受保人，以便在受保人身故后仍然维持本保单继续生效，
惟该受益人须符合当时公司的行政规定。如已行使保单延续选项，(i)而受保人身故前只有一位受益人且于受保人身故前已就
该受益人选择保单延续选项，于行使此选项后，投保单位、已缴付保费总额、保证现金价值、累积复归红利之面值(如有)、终
期分红之面值(如有)及稳健资产户口之累积价值(如有)、保单日期和保单年度将在保单延续生效日期当日维持不变，但保单的
基本计划之计划期满日将调整至延续新受保人 128 岁生日当天或紧接其后的保单周年日(以适用者为准)；(ii)若受保人身故前
已有多于一位受益人并于受保人身故前已为一或两位受益人选择保单延续选项，将于受保人身故后根据已指定的受益人数目
建立一份或建立两份本保单之基本计划，而就每份新建立之基本计划而言，相关的投保单位、已缴付保费总额、保证现金价
值、累积复归红利相关之面值(如有)、终期分红相关之面值(如有)及任何稳健资产户口相关之累积价值(如有)，将根据保单持
有人就每位已选择保单延续选项的受益人订明之获分配身故收益的比例而调整。相关的保单日期和保单年度将在保单延续生
效日期当日维持不变，但本保单的基本计划之相关的计划期满日将调整至每位延续新受保人 128 岁生日当天或紧接其后的保
单周年日(以适用者为准)，而退保款项会等于或低于行使前的身故赔偿。如身故赔偿支付选项已被选取予保单延续选项下的受
益人，客户需要为该受益人递交任何保单延续选项书面申请前取消身故赔偿支付选项安排。所有附加保障（如有）将在保单
延续生效日期当日终止。任何未被选为此保单延续选项下之受益人（如有）将根据保单持有人订明的相关身故赔偿支付选项
支付身故赔偿予每位受益人。如保单持有人同时选择了保单延续选项及身故赔偿支付选项，保单延续选项将被自动行使（与
订立的先后次序不相关）。于行使「保单延续选项」后，保单持有人之前所选的保单延续选项及身故赔偿支付选项会自动失效。
请参阅保单条款以了解更多关于保单延续选项之详情。 

10. 保费豁免保障有两类安排：(i)「保费豁免保障」适用于受保人同时为保单持有人，于保单缮发或转换受保人时最新之受保人
须为 18 至 60 岁，并不幸在 75 岁前确诊完全永久伤残。(ii)「付款人保费豁免保障」适用于保单缮发或转换受保人时，最新
之受保人年龄为 17 岁或以下;于保单缮发或转换保单持有人(包括后补保单持有人)时，最新之保单持有人(包括后补保单持有
人)须年届 60 岁或以下，并不幸在 75 岁前确诊完全永久伤残或身故。于保费豁免完结日(即保单缮发时所定之保费期满日)或
在我们豁免的基本计划的保费总额达到有关最高保费豁免总金额(以每受保人计)(以较早者为准)后，保单持有人需继续缴付剩
余的保费，否则保单会被执行自动保费贷款或失效。除前述的剩余保费，在我们批准本保障的索赔前，如已缴付相关豁免保
费期间的到期保费，我们会将该等保费全数退回(不设利息)。如因意外导致的事故可实时受到保障，而因疾病导致身故或确诊
完全永久伤残须符合 2 年等候期。请参阅保单条款以了解更多关于「保费豁免保障」及「付款人保费豁免保障」之详情。 

11. 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浏览 :   

「匠心•传承」储蓄寿险计划  2  (优越版) 首年保费回赠: 
https://www.ctflife.com.hk/pdf/sc/mywealth-savings-2-prestige-insurance-plan-premium-refund-flyer.pdf 

「匠心 • 传承」储蓄寿险计划  2 (尊尚版) 首年保费回赠: 
https://www.ctflife.com.hk/pdf/sc/mywealth-savings-2-premier-insurance-plan-premium-refund-flyer.pdf 

12. 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浏览 :  https://www.ctflife.com.hk/pdf/sc/guaranteed-interest-rate-for-prepaid-premium-offer-

promotion-fly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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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tflife.com.hk/pdf/sc/mywealth-savings-2-prestige-insurance-plan-premium-refund-flyer.pdf
https://www.ctflife.com.hk/pdf/sc/mywealth-savings-2-premier-insurance-plan-premium-refund-flyer.pdf
https://www.ctflife.com.hk/pdf/sc/guaranteed-interest-rate-for-prepaid-premium-offer-promotion-flyer.pdf
https://www.ctflife.com.hk/pdf/sc/guaranteed-interest-rate-for-prepaid-premium-offer-promotion-flyer.pdf


 

重要提示：  

• 本新闻稿乃资料摘要，仅供参考之用。「匠心 • 传承」储蓄寿险计划 2 特设「优越版」及「尊尚版」。

详情请参阅有关产品小册子、宣传单张及保单文件。有关周大福人寿「匠心•传承」储蓄寿险计划  2详

情，均以保单合约之条款及细则作准。 ` 

• 本新闻稿的产品资料不包含「匠心•传承」储蓄寿险计划  2 的完整条款，有关完整条款载于保单文件

中。上述「匠心•传承」储蓄寿险计划  2可作为独立保单而无须捆绑式地与其他种类的保险产品一并购

买。敬请务须参阅有关「匠心•传承」储蓄寿险计划  2之主要产品推销刊物、保单条款及由阁下的持牌

保险中介人所陈述之说明文件以全面了解关于以上定义、收费、产品特点、不保事项及赔偿给付条件

等之详情及完整条款及细则。 

• 有关「匠心•传承」储蓄寿险计划  2  (优越版) 产品小册子，请浏览 :   

https://www.ctflife.com.hk/pdf/sc/mywealth-savings-2-prestige-insurance-plan-brochure.pdf 

• 有关「匠心 • 传承」储蓄寿险计划  2 (尊尚版)产品小册子 ，请浏览 :  

https://www.ctflife.com.hk/pdf/sc/mywealth-savings-2-premier-insurance-plan-brochure.pdf 

• 如欲查询，欢迎致电周大福人寿客户服务热线：+852 2866 8898。  

• 本新闻稿只适宜于香港分发，不应被诠释为在香港以外地区提供周大福人寿的任何产品，或就其作出

要约或招揽。 如在香港境外之任何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下提供或出售或游说购买任何周大福人寿的产品

属违法，周大福人寿在此声明无意在该司法管辖区提供或出售或游说购买该产品。  

 

 
周大福人寿行政总裁叶文杰为「开创保险新价值」暨迈向 40 周年庆祝晚宴致辞。 

 

https://www.ctflife.com.hk/pdf/sc/mywealth-savings-2-prestige-insurance-plan-brochure.pdf
https://www.ctflife.com.hk/pdf/sc/mywealth-savings-2-premier-insurance-plan-brochure.pdf


 

 
周大福人寿行政总裁叶文杰 (中)与一众管理层主持祝酒仪式。 

 

 
唱作歌星林奕匡及黄妍为庆祝晚宴拉开序幕，献唱多首金曲。 

 

 
天后陈慧琳压轴表演，场内掌声与欢呼声不断，现场气氛热烈。 

 

– 完 – 



 

关于周大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周大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周大福人寿」）扎根香港近 40 年，为新创建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股份代号：

659）的全资附属公司，也是香港最具规模的寿险公司之一。作为周大福企业成员，周大福人寿紧扣郑氏

家族（「周大福集团」或「集团」）多元业务体系的雄厚资源，致力为客户及其挚爱家人于「生活、成长、

健康、传承」的人生旅程中，提供个人化的匠心规划、终身保障及优质体验。凭借集团财务实力及环球投

资布局，周大福人寿矢志成为大湾区领先的保险公司，持续开创保险新价值。 

 

传媒联络 

周大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品牌发展及传讯部 

邝淑仪 (Suki Kwong) 

+852 2591 8504 

suki.kwong@ctflife.com.hk  

Paradigm Consulting 汇壹顾问 

陆华胄（Evan Lu） 

+852 2251 9833 

ctflife@paradigmconsulting.com.hk  

 

周大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于百慕达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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